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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市上党区自然资源局

国网长治市上党区供电公司

关于联合印发《上党区自然资源局与上党区供电公司打击非法采矿信息共享协调联动机制》的通知

各自然资源所、供电所：

为深刻汲取孝义市“12·15”盗采煤炭资源案件教训，严厉打击非法违法开采矿产资源行为，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在全省开展严厉打击非法违法开采矿产资源专项行动的通知》（晋政办发电〔2022〕46号）和3·17省纪检委督导长治市打击非法违法开采矿产资源专项行动反馈会议精神，长治市上党区自然资源局、国网长治市上党区供电公司联合制定了《上党区自然资源局与上党区供电公司打击非法采矿信息共享协调联动机制》。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长治市上党区自然资源局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

                           长治市上党区供电公司

2022年4月8日               2022年4月8日

上党区自然资源局与上党区供电公司打击非法采矿信息共享协调联动机制

第一条  为确保我区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持续稳定，严厉打击各类非法采矿行为，多渠道解决我区废弃矿井、私挖滥采易发区存在数量多、分布散，多处于偏远山区的实际情况，且近年来非法盗采矿产资源行为更加趋于隐蔽，单纯依靠巡查、突查等传统手段，难以及时发现打击的问题，总结“12·15”事故经验教训，结合我省其他地市及有关部门工作经验，制定上党区自然资源与供电公司打击非法采矿信息共享协调联动机制。

第二条  长治市上党区自然资源局与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长治市上党区供电公司成立信息共享协调联动工作领导组。区自然资源局、国网上党区供电公司分管领导为领导组“双组长”，上党区自然资源局综合行政执法队、国网上党区供电公司用电检查班、各供电所负责人为成员。各明确一名工作人员为联络员。领导组办公室设在上党区自然资源局综合行政执法队，办公室人员由领导组成员和联络员组成。领导组办公室承担信息共享协调联动工作领导组日常工作，根据省、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日常工作需要，报请领导组组长同意，召开办公会议，召集办公室成员部署有关工作。

 各自然资源所牵头、供电所配合，定期召开辖区内联席办公会议，结合辖区实际，梳理洗煤厂、储煤场等重点企业和私挖滥采易发区、关闭矿井周边养殖场、小工厂及村民院落等重点区域，确定用电情况排查清单。

第四条  各供电所要依据自然资源所确定的用电情况排查清单，进行常态化监测和分析，对发现的疑似用电异常问题线索及时反馈领导组办公室。同时，要严格执行供电企业业扩报装相关规定，严禁为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的非法企业办理报装接电业务。

第五条  各自然资源所在接到供电所上报的疑似用电异常问题线索后要立即行动，及时报告属地政府，协调村委、行业主管、公安、供电等相关部门共同核查，核查结果形成书面意见通报供电公司。对存在非法采矿的，由自然资源局牵头报告政府，联合公安、供电等部门共同对非法采矿企业（点）实施终止供电。

第六条  上党区自然资源局、国网上党区供电公司主要负责人要深刻认识非法采矿行为的重大危害性，站在讲政治、讲安全的高度，将落实信息共享协调联动机制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议事日程，按照系统抓落实、提高执行力的要求，亲自上手、靠前指挥、狠抓落实，切实推动组织领导、机制建立、甄别筛查、情况通报、问题处置等各环节工作有序开展，确保信息共享协调联动机制运行取得实效。

第七条  各自然资源所、供电所工作人员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严明工作纪律，严格工作要求，加强协作配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确保信息共享协调联动机制运行顺畅。在工作中如出现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筛查不细、甄别不严或发现非法采矿行为隐瞒不报、私接电源等行为的依法依规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第八条  本机制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文件





国网上党区供电公司





上党区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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